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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市根据中央部署于2009年开始设立市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

金，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由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负责具体

实施，上海市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及监管，预算编入上海市农业委员

会（本级）专项预算，为了保障资金实施效果，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于

2013 年专门制定了《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

（沪农委〔2013〕307 号），上海市财政局则出台了《上海市财政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沪财农[2013]8 号）。

2013-2015 年度上海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总

投资 32,783.208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预算 12,403.00 万元，因为 2013

年闵行区浦江玫瑰园辅助性生产措施项目终止实施，因此该项目 2013

年下拨的财政资金用于抵减 2015 年度预算，本专项资金实际下拨

12,127.00万元。

按照由项目评价小组设计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

分标准，通过基础表、实地勘察、文件审阅及访谈，对 2013-2015年度

上海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情况进行客观评价。本项

目得分为 79.88分，属于良好。

项目整体评价良好，资金的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整体来看

项目的主要经验及做法有：

从 2013年到 2015年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实施情况来

看，专项资金扶持的各个项目从最初项目选择到项目申请审批立项，

整个过程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管理规范。按照上海市各区优势主导产

业和区域布局，培育发展优势主导农业产业带和重点生产区域，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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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的确定专项资金的扶持项目，使专项资金的使用具有明确的针对

性。已完成的项目一定程度上能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于上下游产业形成一定带动作用，经济效益较好。项目单位自身管

理体系相对较完善，项目有专人负责，有效地保证了扶持项目建成后

正常运营，产生预期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项目实施进度较慢

2013-2015年度专项资金共扶持 31个项目，其中 2013年的闵行区

浦江玫瑰园辅助性生产设施建设项目已终止实施，2015年崇明县绿晟

日产 10万包（袋）冻干果蔬脆片自动包装生产线建设项目尚未启动，

项目及所属区主管部门拟申报终止项目。在剩余的 29个项目中，已完

成验收工作项目个数为 14个，其中在《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立项之日起两年时限内完成验收工作的仅

有 6个项目，除 2013年崇明生态特色农产品专卖店项目等三个项目仍

在建设过程中外，剩余 12个项目的基本建设工作已完成，进入审价、

审计环节，等待项目验收。整体项目实施进度偏慢。

2、管理办法宣传工作需要加强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于 2013 年专门制定了《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沪农委〔2013〕307 号），上海市财政局则

分别于 2013 年根据中央财政部的管理要求出台了《上海市财政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沪财农〔2013〕8 号）。作为资金主管

机构，对于资金的管理制订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但将管理办法下发后，

对区级主管机构及负责人未进行明确的讲解，在现场调研过程中，我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5

们发现，部分区主管负责人对于管理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存在误解。

如认为项目验收工作应由市农委主导进行，由此导致部分项目虽然验

收前期工作已经完成，但迟迟未能完成验收。

对项目的建议和改进举措：

1、优化项目建设时限

从 2013年到 2015年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整体实施项目来看，因为

各区项目审批流程不同，部分项目涉及审批部委较多，工程前期准备

事项所需时间较长，同时还要兼顾农时季节等因素，再加上项目建设

完成后，审价审计等环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立项

批复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对于本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内的项目实施起来难

度较大，要求较高，建议对于以后类似专项资金在设计管理办法时，

扶持项目建设年限可适当延长或允许项目单位在建设过程中根据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提出延长建设期申请。

2、加强项目进度监督管理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 31个项目普遍存在项目进度延后的情况，主要

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项目前期设计工作不够充分，对于项

目论证、技术方案、设施设备、投资计划等缺乏精确的论证工作；二、

项目实施单位从事类似项目投资经验较少，导致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时

限大大延长；三、与其他部委政策衔接不畅，本专项资金扶持立项后

还需要在发改委、建交委等部门再度进行立项手续办理，由此造成项

目立项后较长的等待期；四、部分项目实施单位对于项目整体构思不

够明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进行调整，同样拖慢了项目实施进度。作

为市级预算管理单位，上海市农委应协同并督促各区负责机构落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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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处室及责任人，从项目立项起，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指导，从设

计开始把好第一道关，尽可能做到项目实施内容精确，投资估算准确，

项目建设期设计合理。同时增强与其他委办局之间的衔接工作，在项

目立项之前进行充分沟通，项目立项之后与各委办局密切协作，加快

各项前期审批工作进度。积极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启动项目实施，对项

目建设进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考核，严格按照计划检查项目单位的实

际实施进度。对于未按进度计划实施开展的项目加以督促，及时发现

问题进行纠偏调整，保障扶持项目及时完成，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

对于确实无法落地的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及时向上海市农委进行汇

报，对项目进行终止并收回相关财政资金，同时可以考虑在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中制定对无法落地实施项目的业主单位的惩罚措施，如“3

年内不得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等内容。

3、加强对各区主管部门的指导工作

在完善项目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后，更重要的是让各区主管部门

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有明确的了解。上海市农委作为专项资金的主

管部门，应加强对各区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针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及实施细则进行培训工作，使一线经办人员明确其工作职能范围以及

专项资金设立的目的、意义、扶持内容等各项要素，这样才能使工作

效率进一步提升，从未确保财政预算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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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财政资金，加强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完善预

算管理基础，提高目标管理质量和评价的及时性，充分体现 2013-2015

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的目标，根据设定的绩效

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 2013-2015

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的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 概况

1. 立项背景及目的

1、项目立项背景

2004 年开始至今，中央政府连续十四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

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07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九个一号文件。在该文件中

首次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8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更是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

按照中央的部署，财政部于 2008 年开始设立了中央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专项资金，其主旨就是“支持各地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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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为

平台，积极整合相关支农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同时，

积极推进机制创新，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投入。”、“根据各地优势主导

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布局，支持优势产业集中开发，推进集约化、标

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培育发展优势主导农业产业带和重点生产区域，

提高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引导效应。”。

上海市根据中央部署，与 2009 年开始设立市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

资金，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由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负责具

体实施，上海市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及监管，预算编入上海市农业委

员会（本级）专项预算，为了保障资金实施效果，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于 2013 年专门制定了《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

法》（沪农委〔2013〕307 号），上海市财政局则分别于 2009 年、2011

年、2013 年根据中央财政部的管理要求连续出台了《上海市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和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沪财农〔2009〕54 号）、《上海市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沪财农〔2011〕67 号）和《上

海市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沪财农〔2013〕8 号）。

2、项目立项目的

本项目本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创新机制”的原则，重点支

持能直接带动本地农民增收的农产品冷链建设项目、粮食烘干项目和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项目受益主体的项目，旨在解决和突破制约本市

都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增强地产农产品保鲜储运和

精深加工能力，提升本市优质农产品种苗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发挥现

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引导效应，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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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粮食、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扶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全面提升本市农业现代化水平。

2. 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13-2015 年度上海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总

投资 32,783.208 万元，市级财政预算 12,403.00万元，因为 2013年闵

行区浦江玫瑰园辅助性生产措施项目终止实施，因此 2013年下拨的资

金抵减 2015年度预算，本专项资金实际下拨 12,127.00万元，其中：

2013年度涉及项目 12个，建设总投资 12,304.216万元，市级财政

预算 4,500.00万元，区县配套资金 4,101.00万元，项目实施单位自筹

3,703.216万元；市级财政预算当年度下拨资金 4,500.00万元，区县配

套资金 4,101.00万元全部到位。

2014年度涉及项目 14个，建设总投资 15,572.05万元，市级财政

预算 6,076.00万元，区县配套资金 4,885.00 万元，项目实施单位自筹

4,611.05万元；市级财政预算当年度下拨资金 6,076.00万元，区县配套

资金 4,885.00万元全部到位。

2015年度涉及项目 5个，建设总投资 4,906.942万元，市级财政预

算 1,827.00 万元，区县配套资金 1,827.00 万元，项目实施单位自筹

1,252.942万元；市级财政预算抵减因 2013年闵行区浦江玫瑰园辅助性

生产措施项目终止实施应收回的 276.00 万元后，当年度下拨资金

1,551.00万元，区县配套资金 1,827.00万元全部到位，具体明细见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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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年份 区县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市级投资 县级投资 企业自筹

1 2013 闵行 闵行区浦江玫瑰园辅助性生产设施建设项目 737.20 276 276 185.20

小计 737.20 276 276 185.20

2 2013 松江 松江区优质猪肉冷链建设项目 1266.00 421 422 423.00

小计 1266.00 421 422 423.00

3 2013 奉贤 奉贤区地产农产品保鲜中心（二期）建设项目 1714.20 500 500 714.20

4 2013 奉贤 奉贤区年加工 1000 万羽冷鲜鸡改建工程项目 917.18 343 343 231.18

小计 2631.38 843 843 945.38

5 2013 青浦 青浦区黑木耳菌棒规模化生产链建设项目 887.80 332 332 223.80

小计 887.80 332 332 223.80

6 2013 金山 金山区草莓组培基地建设项目 798.55 299 299 200.55

7 2013 金山 金山区亭林后岗日烘干 300 吨粮食基地项目 512.82 192 192 128.820

8 2013 金山 金山区果蔬保鲜冷库建设项目 800.64 300 300 200.64

小计 2112.01 791 791 530.01

9 2013 崇明 崇明县生态特色农产品专卖店建设项目 1706.69 640 640 426.69

10 2013 崇明 崇明县河蟹育肥保鲜项目 1226.10 459 459 308.10

11 2013 崇明 崇明白山羊核心育种场建设项目 902.03 338 338 226.03

小计 3834.820 1437 1437 960.82

12 2013 光明 上海都市农商社有限公司蔬菜工厂化育苗设施项目 835.006 400 43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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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835.006 400 435.006

2013 年度合计 12304.216 4500 4101 3703.216

1 2014 闵行 浦江镇农产品冷链设施项目 990.76 370 370 250.76

小计 990.76 370 370 250.76

2 2014 嘉定 嘉定区冷链配送能力提升项目 801.50 300 300 201.50

3 2014 嘉定 嘉定区农机维修服务点项目 93.13 34 34 25.13

小计 894.63 334 334 226.63

4 2014 松江 松江区年加工 2500 吨优质大米项目 1195.37 448 448 299.37

5 2014 松江 松江区农机技术服务中心项目 618.46 231 231 156.46

小计 1813.83 679 679 455.83

6 2014 金山 金山区廊下镇双孢蘑菇菌种厂和培养料三次发酵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

1632.00 600 600 432.00

7 2014 金山 金山区虾类水产品冷链仓储建设项目 772.50 289 289 194.50

8 2014 金山 金山区蔬菜工厂化育苗设施建设项目 337.74 126 126 85.74

小计 2742.24 1015 1015 712.24

9 2014 青浦 青浦区练塘镇粮食烘干中心建设项目 3136.41 1176 1176 784.41

小计 3136.41 1176 1176 784.41

10 2014 崇明 崇明县农民余粮储存设施修建项目 1276.46 478 478 320.46

11 2014 崇明 崇明县纯香农产品配送中心改扩建项目 1047.26 392 392 263.26

12 2014 崇明 崇明县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优质亲本培育基地建设项

目

1178.63 441 441 296.63

小计 3502.35 1311 1311 880.35

13 2014 光明 光明米业海丰基地一体式农机库项目 1271.83 591 680.83

14 2014 光明 爱森生鲜肉食品物流冷藏配送车辆项目 1220.00 600 620.00

小计 2491.83 1191 1300.83

2014 年度合计 15572.05 6076 4885 4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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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闵行 上海侨嘉优质葡萄生产基地设施装备综合配套建设项

目

1163.41 435 435 293.41

小计 1163.41 435 435 293.41

2 2015 宝山 宝山区农机维修服务点项目 201.002 75 75 51.002

小计 201.002 75 75 51.002

3 2015 松江 上海市松江区良种繁育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362.03 500 500 362.03

小计 1362.03 500 500 362.03

4 2015 崇明 崇明县绿晟日产 10 万包（袋）冻干果蔬脆片自动包装

生产线建设项目

918.00 344 344 230.00

5 2015 崇明 崇明县白山羊一级扩繁场扩建项目 1262.50 473 473 316.50

小计 2180.50 817 817 546.50

2015 年度合计 4906.942 1827 1827 1252.942

2013-2015 年总计 32783.208 12403 10813 956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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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情况

3.1专项资金实施时间

2013年 1月至今。

3.2专项资金管理单位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及各区县农业委员会。

3.3专项资金涉及项目内容

本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建设，重点解决若干

生产、加工、配送环节突出问题，主要扶持建设内容为生产性基础设

施建设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购置，具体包括：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必备的

仓库、冷库、检测室等生产性基础设施；输变电线路、电压增容设备、

围墙、冷藏车辆等生产性辅助设施；优质农产品种苗生产所需的设施

和设备；制冷、烘干、质检、加工等方面的仪器设备（纳入上海市农

业机械购置补贴目录的农业机械不在本项目扶持范围内）。不得安排办

公、生活等非生产性设施建设。对直接带动本地农民增收的农产品基

地建设项目、农产品冷链建设项目、粮食烘干项目和以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项目受益主体的项目给予优先支持。2013年-2015年审批立项扶持

项目共计 31个，其中：

2013年立项 12个，主要为蔬菜、畜禽、水产种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以及公益性储藏保鲜、畜禽屠宰、优质种苗基地、粮食烘干等建设项

目，分别是闵行区浦江玫瑰园辅助性生产设施建设项目、松江区优质

猪肉冷链建设项目、奉贤区地产农产品保鲜中心（二期）建设项目、

奉贤区年加工 1000万羽冷鲜鸡改建工程项目、青浦区黑木耳菌棒规模

化生产链建设项目、金山区草莓组培基地建设项目、金山区亭林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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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烘干 300吨粮食基地项目、金山区果蔬保鲜冷库建设项目、崇明县

生态特色农产品专卖店建设项目、崇明县河蟹育肥保鲜项目、崇明白

山羊核心育种场建设项目和上海都市农商社有限公司蔬菜工厂化育苗

设施项目。

2014年立项 14个，主要为包括蔬菜、水产等种养殖基地设施建设，

公益性储藏保鲜、农机公共服务设施、设施设备、粮食烘干、农产品

加工等建设项目，分别是浦江镇农产品冷链设施项目、嘉定区冷链配

送能力提升项目、嘉定区农机维修服务点项目、松江区年加工 2500吨

优质大米项目、松江区农机技术服务中心项目、金山区廊下镇双孢蘑

菇菌种厂和培养料三次发酵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金山区虾类水产品冷

链仓储建设项目、金山区蔬菜工厂化育苗设施建设项目、青浦区练塘

镇粮食烘干中心建设项目、崇明县农民余粮储存设施修建项目、崇明

县纯香农产品配送中心改扩建项目、崇明县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优质

亲本培育基地建设项目、光明米业海丰基地一体式农机库项目和爱森

生鲜肉食品物流冷藏配送车辆项目。

2015年立项 5个，主要包括经济作物、畜禽等种养殖基地设施建

设、农机公共服务设施、农产品加工等建设项目，分别是上海侨嘉优

质葡萄生产基地设施装备综合配套建设项目、宝山区农机维修服务点

项目、上海市松江区良种繁育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崇明县绿晟

日产 10万包（袋）冻干果蔬脆片自动包装生产线建设项目和崇明县白

山羊一级扩繁场扩建项目。

具体内容见附件 1：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专项资金建设具体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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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项目所在区域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共立项 31个，

涉及区域覆盖闵行、青浦、嘉定、金山、奉贤、崇明、松江 7个区以

及光明集团所属农场。

4. 组织及管理

4.1项目申报

依据《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沪农委

〔2013〕307号）文件，市农委、市财政局根据安排的地方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年度规模，牵头部署项目申报工作下发下一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区县农委会同区县财政局共同确定本区县推荐申报的项目，光

明食品集团负责确定所属企业推荐申报的项目，上报市农委、市财政

局审核。

4.2项目立项

区县农委、光明食品集团组织项目建设单位编制地方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区县农委、光明食品集团将实施方案等项

目申报材料上报市农委、市财政局。市农委、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对实

施方案的评审论证，并依照评审论证结果下达项目批复。

4.3项目实施

1、项目建设区县和项目单位按照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和建设计划，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单位需建立完善的财务制

度，按规定范围使用资金，不得挪作它用。

2、区县农委和光明食品集团是项目建设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项

目实施的指导、协调、推进、验收、监督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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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按规定实行项目法人、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资金使

用合同管理、施工监理等制度。

4、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由市财政局将市级财政补贴资金拨付到

区县财政，项目资金实行区县级财政报账制和专账核算，并按照工程

进度支付，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5、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执行，不得擅自调

整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使用范围。对确需调整项目建设内容的，必须

报区县农委、财政局批准同意方能实施。

6、项目建设周期为市农委和市财政局下达批复之日起的两年。如

需延期应报市农委、市财政局批准。

4.4项目验收

1、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单位先行开展自验工作，做好项目档案。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实施资金审计和工程审价。

2、区县农委会同区县财政局、光明食品集团组织开展项目竣工验

收，形成验收意见，并在验收完成一个月内将验收报告报市农委、市

财政局。

3、市农委、市财政局将组织对区县验收工作进行抽检,如发现项目

建设和验收过程中存在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视

情况暂停相关区县或单位下年度项目申报资格。

4、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市、区县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

由合作社依法占有和使用，并平均量化到合作社成员账户，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核算管理。项目建设单位是企业的，区县农委应按照国

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落实管理部门和管理责任，确保资产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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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项目建设单位要做好设施的维护与保管，不得自行处置。

图 1-1 地方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流程图

项目申报

责任部门：各区县农委、光明食品集团、市农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委、市财政局根据安排的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年度规模，于每年7月底前发布下一年度申报指南。区县申报项

目年由区县农委会同区县财政局共同确定本区县推荐申报的项目，

光明食品集团负责确定所属企业推荐申报的项目，上报市农委、市

财政局审核。

方案编制

责任部门：区县农委、区财政局、光明食品集团

主要任务：项目初审通过后，区县农委、光明食品集团应根据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要求，组织项目建设单位及时编制、汇总年度项目实

施计划并上报并报市农委、市财政局审批。

方案评审

责任部门：市农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委、市财政局组织开展对实施方案的评审论证,并根

据评审意见和实施方案修改完善情况，择优筛选确定扶持的地方财

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项目立项
责任部门：市农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农委、市财政局依照评审论证结果下达项目批复。

项目验收

责任部门：项目实施有关单位和部门。

主要任务：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要

求组织项目实施，对确需调整项目建设内容的，必须报区县农委、

财政局批准同意方能实施。

责任部门：市农委、市财政局、区县农委、光明食品集团、财政局

等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竣工后，区县和相关单位要

及时、规范地组织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并向市农委、市财政局提交

验收总结报告。在此基础上，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对竣工项目进行

抽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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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方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流程图

市级预算批复

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市农委

主要任务：年度部门预算批复后，市级财政将地方现

代农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及时拨付至相关区县。光明

食品集团项目在市农委、市财政局批复后，由市财政

将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及时拨付至相关

单位。

区县资金管理

责任部门：区县农委及财政局

主要任务：，市级专项资金下拨到区县后，按照各区

县相关规定设立专户或专账，实行区县级财政报账制

和专账核算。

资金拨付

责任部门：区县农委、财政局、建设单位等有关单位

和部门。

主要任务：建设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按照各

区县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实际进展申请专项资金的拨

付。区县农委财政局收到申请后核实相关材料及时拨

付相关资金。

责任部门：市农委、市财政局、市有关单位、区县农

委、财政局等有关单位。

主要任务：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市、区县财政资

金投入形成的资产，由合作社依法占有和使用，并平

均量化到合作社成员账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核

算管理。项目建设单位是企业的，区县农委应按照国

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落实管理部门和管理责任，确

保资产安全有效使用，项目建设单位要做好设施的维

护与保管，不得自行处置。

资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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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绩效目标

1. 总目标

按照《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沪农委

〔2013〕307 号）等文件要求，主要通过设立专项发展资金，重点支持

能直接带动本地农民增收的农产品冷链建设项目、粮食烘干项目和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项目受益主体的项目，解决和突破制约本市都市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增强地产农产品保鲜储运和精深加

工能力，提升本市优质农产品种苗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发挥现代农业

生产的示范引导效应，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促进粮食、

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全面提升本市农业现代化水平。

2. 具体目标

（1）管理目标

市级资金以及各级配套资金按规定及时到位；专项资金涉及项目

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目实施过程管理规范。

管理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3：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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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管理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市级资金到位 全部到位

区级配套资金到位 全部到位

企业自筹资金到位 全部到位

财务管理

资金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实施

扶持项目立项合规性 合规

项目建设实施过程合规性 合规

区县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区县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2）产出目标

a.数量目标：

2013年度立项建设总投资 12,304.216万元的 12个项目全部建设完

成并通过验收；2014年度立项建设总投资 15,572.05万元的 14个项目

全部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2015年度立项建设总投资 4,906.942万元的

5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并且项目实施进度与项目进度计划保持一致。

b.质量目标：

2013-2014年 26个项目全部验收合格并且按照验收整改意见完成

全部整改工作。

c.时效目标：

2013-2014年 26个项目建设期不超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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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4：产出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4：产出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扶持项目完成情况

（2013 年、2014 年项目）

26 个项目

全部完成

扶持项目开工及进度情况

（2015 年）

全部开工进度

不晚于计划

质量目标

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验收后整改情况
按照验收意见

进行整改

时效目标 扶持项目及时完成率 建设期不超过两年

（3）效果目标

项目建设完成后，所有项目产出的经济效益应达到设计标准，为

周边农民提供不低于申报文件中设计的工作岗位以及各种原辅料采购

量不低于实施方案设计量。受扶持单位对于申请流程、资金扶持内容、

政府扶持力度等方面的满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效果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5：效果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5：效果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扶持项目对周边农民的带动情况 达到设计标准

经济效益 扶持项目经济效益产出达标情况 达到设计标准

满意度

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意度 ≥90%

受扶持单位对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及

政府支持力度满意度
≥90%

（4）影响力目标

项目实施单位对于整个项目有持续长效管理制度，责任机构明确，

人员落实到位，区县政府对于实施单位及项目扶持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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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目标对应考核指标见表 1-6：影响力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表 1-6：影响力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表：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影响力目标 可持续性

长效管理情况 完善

地方政府支持程度 ≥90%

实施单位机构人员配置状况
机构及人员均

落实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是对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及效果进行绩效评价，采集专项资金相关数据和

绩效信息并进行汇总分析，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评价，发现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促进预算管理不断完善，加快绩效目标的实

现，保证财政资金有效、合理使用。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通过前期调研、分析了解本项目特点，依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号)

文件的精神，编制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本次绩效评价的工作方案设计

以德尔菲法为主，包括了指标的设计、访谈提纲的设计。综合评价表

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部分内容，围绕项目立项、资

源投入、项目过程管理、项目产出等客观分析项目的合规性、项目资

源投入和项目的产出，体现从投入、过程到产出、效果和影响的绩效

逻辑路径。在具体进行指标设计时，因为本项目资金涉及到市级配套

资金，区县配套资金以及单位自筹资金三个资金来源，区县配套资金

以及实施单位自筹情况对于保障项目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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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管理指标中将市级资金与配套资金分别进行考核，设置了“B11

市级资金到位率”、“B12区级配套资金到位率”、“B13企业自筹资金到

位率”分别考察资金到位情况。

按照资金项目管理规定要求，立项批复下达后 2年内，扶持项目

完成建设以及验收工作，具体到每个年度，目标为：2013年度立项建

设总投资 12,304.216万元的 12个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2014

年度立项建设总投资 15,572.05万元的 14个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并通过

验收；2015年度立项建设总投资 4,906.942万元的 5个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并且项目实施进度与项目实施方案一致。我司在产出目标中分别设

置了“C11扶持项目完成情况（2013年、2014年项目）”、“C12扶持项

目开工及进度情况（2015年）”分别考察不同年度项目完成情况。以及

“C13 扶持项目及时完成率”和“C14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考察

2013、14年度项目是否及时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

因为本专项资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利用财政资金带动社

会资金投入，按照各区县的优势主导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布局，发展

优势农业项目，促进项目实施单位持续发展，形成经济效益，进而推

动农业经济的逐步提高。虽然资金项目管理办法中并未对带动农民增

收进行明确规定，但我们认为，财政资金的投入并非仅仅是扶持一家

一户、作为地区有特色的能够起到带动作用的农业组织，带动农民增

收应该是必须达到的要求。因此效果目标中除了“C21扶持项目经济

效益产出达标情况”考察已建设完成项目经济效益产出是否达到设计

目标之外，还设置了指标“C22扶持项目对周边农民的带动情况”。

受扶持单位作为资金的使用者、项目具体实施者和受益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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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感受能够反映出专项资金设置、管理规定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和

使用者的需求，所以设置了“C23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

意度”、“C24受扶持单位对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及政府支持力度满意度”。

德尔菲法的使用也增强了评价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行性。绩效

评价指标框架表为评分所用，需要获取基础表、访谈等工作的支持。

通过对项目单位的走访调研和查阅相关资料，获得与提炼出绩效评价

考评指标，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在专家评审后，项目

评价小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工作方案进行了修改，经专家论证后我

们将根据专家意见，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修改与测算。我们根据专项

资金的实际情况重点考察产出结果即本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建设完成情

况，因此在产出类数量指标中设置“C11扶持项目完成情况（2013年、

2014年项目）”、“C12扶持项目开工及进度情况（2015 年）”，分数权

重分别为 26分和 5分，同时针对项目建设质量我们不光考核验收结果

是否合格通过更加关注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得到整改，设置了指标

“C14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C15项目验收后整改情况”，两个指

标合计分数权重为 7分。重新修订绩效评价指标，以修订后的工作方

案作为下一步绩效评价工作的依据。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

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

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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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项目评价小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

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须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

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图 2-1 指标体系逻辑框架示意图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了实地调查法、访谈、指标评价法和

专家咨询法。

绩效评价体系与标准等详见附件 2：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综合评价表、附件 3：评价底稿。

（四）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的依据主要是通过文件查阅、访谈、实地调查、问

卷调查等方式获得评价数据。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为了更好地进行评价工作，上海子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邀请

了相关专家指导本次的绩效评价工作。由上海子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负责进行文献和现场实地调查、访谈、资料与数据采集、统计汇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决策类指标 管理类指标 绩效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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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及数据核查等工作。由专家对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

等，以确保评价工作顺利开展。

1、外勤工作

评价小组首先联系了奉贤区农委项目主要负责人，在约定了时间

11月 17 日下午先后对奉贤区年加工 1000 万羽冷鲜鸡改建工程项目和

奉贤区地产农产品保鲜中心（二期）建设项目进行了实地察看，在两

个项目建设地，评价小组首先听取了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介绍，并请

项目负责人填写了基本调查表以及调查问卷，并按照访谈提纲的内容

与项目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评价人员对项目的相关材料进行了查阅

并完成了拍照取证。最后在项目负责人引导下察看了项目建设情况，

对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解，在现场查看过程中，评价小组随机选取了 5

位工人进行了问询，了解项目建设为当地农民提供工作岗位以及薪资

情况。在两个项目现场察看完成后，评价小组对奉贤区农委项目主要

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工作。

现场检查方式包括：检查项目建设形成的建筑物、设备等资产实

际情况，以及项目管理等内部文件。

查看内容包括：

（1）查阅与项目相关的制度文件，检查项目制度建设的健全性；

（2）查阅项目申报文本、招投标过程文件、与项目相关的合同文

件、工作记录等内部文件，验证有关项目制度的执行情况；

（3）通过检查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资料，评判项目财务管理上的

合规性状况以及项目实施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4）查阅项目验收档案、项目实施单位总结等内部文件以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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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实际情况，评价项目实施的效果。

按照这种工作模式，评价小组分别于 11月 28 日赴金山区，11月

29 分别去青浦和松江，11月 30 日赴宝山，12月 1 日赴闵行，12月 4

日赴嘉定和12月 7日赴崇明对扶持项目进行现场查看以及相关建设资

料的查阅工作。

2、数据收集、汇总分析

请全部项目实施单位填写基本情况表，查表获取项目主要的基础

数据，结合其他调查方式获取的数据，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

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分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

在约定时间内上报委托方，由委托方组织相关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 总体评分

按照由项目评价小组设计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

分标准，通过基础表、调查及访谈，对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

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进行客观评价，项目得分为 79.88分，属于良好。

表 3-1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专项资金绩效分值表

指标 A.项目决策 B.项目管理 C.项目绩效 合计分值

权重 10 26 64 100

分值 10 25.20 44.68 79.88

得分率 100% 96.92% 69.81%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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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得分率如下图 3-1所示：

图 3-1 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专项资金得分率

2. 主要绩效

2013-2015 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并未完全

达到项目预期目标，绩效评价评分为良好，具体来看：

市级资金以及配套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专项资金使用符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和规定，项目管实施过程规范。2013、2014年项目基本建

设完成，但仅有 13个项目完成验收工作，2015年 5个项目中仅有一个

项目完成验收工作，全部验收合格。已完成验收的项目，经济效益达

到设计标准，为周边农民提供了不低于立项设计的工作岗位数和薪资，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促进了粮食、蔬菜等主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同时项目实施单位对于整个项目有持续

长效管理制度，责任机构明确，人员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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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绩效分析

本项目最终得分 79.88分，其中项目决策得 10分，得分率 100%；

项目管理得 25.20 分，得分率 96.92%；项目绩效得 44.68分，得分率

69.81%。

1）项目决策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决策占 10分，分为项目立项和项目

目标两个部分。

（1）项目立项

表 3-1项目立项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2 100.00% 2.00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2 100.00% 2.00

经过文件的收集和访谈确认，本专项资金使用方向、实施内容以

及目标都与《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上海市

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的文件精神和战略目标相适应，根据专项

资金的内容和要求，专项资金满足《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

等相关文件的发展要求，因此项目立项依据十分充分且符合规范。

（2）项目目标

表 3-2项目目标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100.00% 3.00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100.00% 3.00

专项资金未明确设置绩效目标，但根据《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可梳理出本专项资金目标为“解决和突破

制约本市都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问题”、“发挥现代农业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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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引导效应，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全面提升本市农业现代化水平”，结合《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二

五”规划》等文件的规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设定科学合理，且绩效

目标与相应预算相匹配。专项资金实施过程中并未设置每年的具体目

标，但在每年选择项目时有相应的侧重点，专项资金扶持的每个项目

均有具体、可量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每个项目的绩效与总

目标联系紧密，有助于总目标的实现。

2）项目管理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管理占 26分。项目管理分为三个部

分，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和项目实施。

（1）投入管理

表 3-3项目投入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B11市级资金到位率 2 100.00% 2.00

B12区级配套资金到位率 2 100.00% 2.00

B13企业自筹资金到位率 2 100.00% 2.00

通过查阅相关财务资料，市级资金计划投入 12403万元，全部在

预算年度划拨到各区财政，资金到位率为 100%，所以“B11市级资金

到位率”得满分。区级资金 10813万元全部到位，故“B12区级配套

资金到位率”不扣分。企业自筹资金按照目前项目实施进度足额到位，

未发现因企业自筹资金不到位而出现拖欠项目投资款的情况，故“B13

企业自筹资金到位率”未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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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管理

表 3-4项目财务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B2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00.00% 2.00

B22资金使用合规性 2 100.00% 2.00

B23财务监控有效性 2 100.00% 2.00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于 2013年专门制定了《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沪农委〔2013〕307号），上海市财政局则

于 2013年根据中央财政部的管理要求出台了《上海市财政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沪财农〔2013〕8号），各区主管部门也按

照财务管理要求制定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

金扶持项目建设内容符合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查阅相相关

资料和实施相关检查，未发现资金拨付流程不合规或支付内容超审批

范围的情况，虽然各区县资金拨付流程不同，但相关手续以及资料齐

备，均有相应的监控措施，并且监控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所以财务

管理类指标得满分。

（3）项目实施

表 3-5项目实施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B31扶持项目立项合规性 3 100.00% 3.00

B32项目建设实施过程合规性 3 86.67% 2.60

B33区县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00.00% 2.00

B34区县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2 90.00% 1.80

B35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00.00% 2.00

B36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2 90.00% 1.80

对于项目来说，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查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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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所有项目均编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再按照专家评审后的结果确

定项目是否立项，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出具相关立项批文，项目申报审

批流程符合《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在项

目调整方面，基本都按照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办理了相关调整手续，“B31

扶持项目立项合规性”得满分。

评价小组认为大部分项目实施过程均符合相关管理规定要求，资

料齐备，内容完整，但是 2013年金山区亭林后岗日烘干 300吨粮食基

地项目存在电力，给水等工程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2014年嘉定

区农机服务点项目存在转包现象，故“B32项目建设实施过程合规性”

扣 0.4分。

各区县均有从项目立项开始到项目验收完成相关的管理制度，且

管理制度与《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保持

一致。所以“B33区县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得满分；在项目具体实

施过程中均依法依规聘请有工程监理，请第三方实审价审计等工作，

形成了对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要的控制措施，且这些措施基本得到

了有效的执行。但对 2013年金山区亭林后岗日烘干 300吨粮食基地项

目存在电力，给水等工程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及 2014年嘉定区农

机服务点项目存在转包现象，未能及时发现，说明监管措施执行仍有

疏漏，故“B34区县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扣 0.2分。

各项目实施单位本身就是经营相对规范的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管

理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并且能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配备专人对项目实

施进行管理，故“B35实施单位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得满分，在项

目具体实施时，各项目实施单位基本依照各区县项目实施管理规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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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推进项目实施，各项质量检查手段行之有效，

能够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但 2013 年金山区亭林后岗日烘干

300吨粮食基地项目存在电力，给水等工程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

2014年嘉定区农机服务点项目存在转包现象，因此“B36实施单位项

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扣 0.2分。

3）项目绩效

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项目绩效占 64分。主要考察项目绩效的

核心，反映资金投入和项目计划的完成、产生的效果等。对于整个绩

效评价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体现了整个项目的成果和功用。项

目绩效分为项目产出、项目结果、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三个部分。

（1）项目产出

表 3-6项目产出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C11扶持项目完成情况（2013年、2014年项目） 26 50.00% 13.00

C12扶持项目开工及进度情况（2015年） 5 100.00% 5.00

C13扶持项目及时完成率 4 19.23% 0.76

C14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 4 100.00% 4.00

C15项目验收后整改情况 5 100.00% 5.00

截至到 2017年 12月，2013年和 2014年两年扶持的 26个项目中

仍有 13个未完成验收工作，故“C11扶持项目完成情况（2013年、2014

年项目）”扣 1*13=13分，得分=26-13=13分。2015年共扶持 5个项目，

除了崇明县绿晟日产 10万包（袋）冻干果蔬脆片自动包装生产线建设

项目拟终止和上海市松江区良种繁育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已开工

建设，但项目实施进度略落后于实施方案外，剩余三个项目均按进度

实施，因此“C12扶持项目开工及进度情况（2015年）”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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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14年扶持的 26个项目在时限内完成验收的项目数为 5

个，及时完成率为 19.23%，“C13扶持项目及时完成率”得 0.76分。

截止到 2017年 12月，26个项目中进行验收的项目为 13个，均验收合

格，所以“C14已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得满分。项目单位均对项目

验收报告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在后续运行管理中采取了相

应措施保证项目实施效果，故“C15项目验收后整改情况”不扣分。

（2）项目结果

表 3-7项目结果分析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C21扶持项目经济效益产出达标情况 4 100.00% 4.00

C22扶持项目对周边农民的带动情况 4 100.00% 4.00

C23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意度 4 73.00% 2.92

C24受扶持单位对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及政府

支持力度满意度
4 100.00% 4.00

2013年，2014年扶持的 26个项目中已验收的 13个项目中均能够

达到经济效益预期，所以“C21扶持项目经济效益产出达标情况”得 4

分。在已运行的项目里，通过在项目现场对项目聘用的农民工人进行

现场调查来看，为周边农民提供的岗位数以及薪金均达到或超过项目

立项时的预估数字，故“C22扶持项目对周边农民的带动情况”得满

分。

“C23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意度”、“C24受扶持单位

对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及政府支持力度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

行考察。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6份，其中：1）认为审批流程简

单顺畅、较容易便捷的共有 22份；2）对于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内容是

否满足需要，选择完全满足、基本满足的共有 25份；3）对于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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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度，25人认为支持到位。故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意

度为 84.62%，“C23 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意度”得 2.92

分。受扶持单位对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及政府支持力度综合满意度为

96.15%≥90%，所以“C24受扶持单位对专项资金扶持内容及政府支持

力度满意度”得满分。

（3）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

表 3-8项目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分析

通过查阅项目单位相关资料，项目实施单位均制定有完善的运营

管理制度并且从目前实施效果来看，运营管理制度能得到有效执行，

所以指标“C31长效管理情况”得满分。

通过社会问卷调查的形式对“C32地方政府支持程度”进行考察，

本次调查共发放 26份问卷，其中项目实施单位对地方政府指导力度满

意的有 26份，对财政资金拨付及时性满意的有 26份，所以综合满意

度为 100%≥90%，故此项不扣分。通过绩效评价小组实地察看，以及

对部分项目负责人和区县领导进行访谈，各项目单位均有明确的责任

科室，有明确的责任人，故“C33 实施单位机构人员配置状况”得 2

分。

失分项分析

评价小组发现 2013年金山区亭林后岗日烘干 300吨粮食基地项目

存在电力，给水等工程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2014年嘉定区农机

指标 权重 业绩值 绩效分值

C31长效管理情况 2 100.00% 2.00

C32地方政府支持程度 2 100.00% 2.00

C33实施单位机构人员配置状况 2 1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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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点项目存在转包现象，因此导致项目管理指标“B32项目建设实

施过程合规性”、“B34区县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和“B36实施单

位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三个指标连续失分，项目建设过程合规

性，区县管理制度和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都需进一步加强。

项目绩效中主要扣分在“C11扶持项目完成情况（2013年、2014

年项目）”、 “C12扶持项目开工及进度情况（2015年）”、“C13扶持

项目及时完成率”、“C23受扶持单位对申请专项资金流程满意度”。

截至到 2017年 12月，2013年和 2014年两年扶持的 26个项目中

仍有 13个未完成验收工作，故“C11扶持项目完成情况（2013年、2014

年项目）”得分为 13分，得分率为 50%。2015年共扶持 5个项目，其

中崇明县绿晟日产 10万包（袋）冻干果蔬脆片自动包装生产线建设项

目拟终止，另外上海市松江区良种繁育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虽已

开工建设，但项目实施进度略落后于实施方案，因此“C12扶持项目

开工及进度情况（2015年）”扣 2分，得分率为 60.00%。

2013年、2014年扶持的 26个项目中虽然已经有 13个项目已经完

成验收工作，但在时限内完成验收的项目数仅为 5 个，故“C13扶持

项目及时完成率”得分为 0.76分，得分率为 19.23%。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项目整体评价良好，资金的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整体来看

项目的主要经验及做法有：

从 2013年到 2015年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实施效果来

看，专项资金扶持的各个项目从最初项目选择到项目申请审批立项，

整个过程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管理规范。按照上海市各区优势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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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区域布局，培育发展优势主导农业产业带和重点生产区域，有选

择性的确定专项资金的扶持项目，使专项资金的使用具有明确的针对

性。已完成的项目一定程度上能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于上下游产业形成一定带动最用，经济效益较好。项目单位自身管

理体系相对较完善，项目有专人负责，有效的保证了扶持项目建成后

正常运营，产生预期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实施进度较慢

2013-2015年度专项资金共扶持 31个项目，其中 2013年的闵行区

浦江玫瑰园辅助性生产设施建设项目已终止实施，2015年崇明县绿晟

日产 10万包（袋）冻干果蔬脆片自动包装生产线建设项目尚未启动，

项目及所属区主管部门拟申报终止项目。 在剩余的 29个项目中，已

完成验收工作项目个数为 14个，其中在《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立项之日起两年时限内完成验收工作的

仅有 2013年的松江区优质猪肉冷链建设项目、2014年的金山区虾类水

产品冷链仓储建设项目等 6个项目，在剩余的 15个项目中除 2013年

崇明生态特色农产品专卖店项目、2014年金山区廊下镇双孢蘑菇菌种

厂和培养料三次发酵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和 2015年上海市松江区良种繁

育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三个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外，其余基本建

设工作完成，进入审计、审价环节，等待项目验收。整体项目实施进

度偏慢。

2、管理办法宣传工作需要加强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于 2013 年专门制定了《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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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沪农委〔2013〕307 号），上海市财政局则

分别于 2013 年根据中央财政部的管理要求出台了《上海市财政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沪财农〔2013〕8 号）。作为资金主管

机构，对于资金的管理制订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但将管理办法下发后，

对区级主管机构及负责人未进行明确的讲解，在现场调研过程中，我

们发现，部分区主管负责人对于管理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存在误解。

如认为项目验收工作应由市农委主导进行，由此导致部分项目虽然验

收前期工作已经完成，但迟迟未能完成验收。

（三）对项目的建议和改进举措

1、优化项目建设时限

从 2013年到 2015年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整体实施项目来看，因为

各区项目审批流程不同，部分项目涉及审批部委较多，工程前期准备

事项所需时间较长，同时还要兼顾农时季节等因素，再加上项目建设

完成后，审价审计等环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立项

批复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对于本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内的项目实施起来难

度较大，要求较高，建议对于以后类似专项资金在设计管理办法时，

扶持项目建设年限可适当延长或允许项目单位在建设过程中根据项目

实际进展情况提出延长建设期申请。

2、加强项目进度监督管理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 31个项目普遍存在项目进度延后的情况，主要

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项目前期设计工作不够充分，对于项

目论证、技术方案、设施设备、投资计划等缺乏精确的论证工作；二、

项目实施单位从事类似项目投资经验较少，导致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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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大大延长；三、与其他部委政策衔接不畅，本专项资金扶持立项后

还需要在发改委、建交委等部门再度进行立项手续办理，由此造成项

目立项后较长的等待期；四、部分项目实施单位对于项目整体构思不

够明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进行调整，同样拖慢了项目实施进度。作

为市级预算管理单位，上海市农委应协同并督促各区负责机构落实责

任处室及责任人，从项目立项起，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的指导，从设

计开始把好第一道关，尽可能做到项目实施内容精确，投资估算准确，

项目建设期设计合理。同时增强与其他委办局之间的衔接工作，在项

目立项之前进行充分沟通，项目立项之后与各委办局密切协作，加快

各项前期审批工作进度。积极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启动项目实施，对项

目建设进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考核，严格按照计划检查项目单位的实

际实施进度。对于未按进度计划实施开展的项目加以督促，及时发现

问题进行纠偏调整，保障扶持项目及时完成，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

对于确实无法落地的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及时向上海市农委进行汇

报，对项目进行终止并收回相关财政资金，同时可以考虑在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中制定对无法落地实施项目的业主单位的惩罚措施，如“3

年内不得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等内容。

3、加强对各区主管部门的指导工作

在完善项目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后，更重要的是让各区主管部门

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有明确的了解。上海市农委作为专项资金的主

管部门，应加强对各区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针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及实施细则进行培训工作，使一线经办人员明确其工作职能范围以及

专项资金设立的目的、意义、扶持内容等各项要素，这样才能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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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进一步提升，从未确保财政预算发挥其效用。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次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可能遇到影响绩效质量的因素包括：

1）2013-2015年度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对于上

海市农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很多潜在的间接效果无法准确量化，部

分影响评价需要通过较长时间才能衡量，因此本次绩效的认定只能是

相对全面的。

2）本次预算绩效评价所采集的数据因为采集时间、数据来源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进而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


